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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學員請假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學員請假規定 學員請假規定 本文無修正 

一、為輔導受訓學員參訓期間養成規律

生活、守法守紀之素養，特訂定本

規定。 

一、為輔導受訓學員參訓期間養成規律

生活、守法守紀之素養，特訂定本

規定。 

本文無修正 

二、受訓學員請假，依本規定辦理。 二、受訓學員請假，依本規定辦理。 本文無修正 

三、受訓學員請假分為公假、病假、生

理假、事假、喪假及其他法定假，

其請假規定如下： 

(一)公假：學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給予公假。 

1.參與國家考試並檢具到考證明

或接獲司法機關書面通知需到

場(庭)者。 

2.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選舉

投票。 

3.訓練期間因不可抗力之天然災

害，學員之居住地區或正常上

課必經地區經當地縣市政府公

告該縣(市)、鄉、鎮高中職以

下停止上課者。 

4.後備軍人及補充兵接受召集之

公假，除特殊原因經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專案奉核者外，學員

應配合本分署協助申請免除召

集，否則一律不准予公假。 

5.經分署專案核准者。 

(二)病假：因傷、病經檢具醫院、

診所證明者，得請病假。 

(三)生理假：女性學員因生理日致

到課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 1 日，每次請假以 1 曆日計

算，訓練期間請假日數不得超

三、受訓學員請假分為公假、病假、生

理假、事假、喪假及其他法定假，

其請假規定如下： 

(一)公假：學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給予公假。 

1.參與國家考試並檢具到考證明

或接獲司法機關書面通知需到

場(庭)者。 

2.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選舉

投票。 

3.訓練期間因不可抗力之天然災

害，學員之居住地區或正常上

課必經地區經當地縣市政府公

告該縣(市)、鄉、鎮高中職以

下停止上課者。 

4.後備軍人及補充兵接受召集之

公假，除特殊原因經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專案奉核者外，學員

應配合本分署協助申請免除召

集，否則一律不准予公假。 

5.經分署專案核准者。 

(二)病假：因傷、病經檢具醫院、

診所證明者，得請病假。 

(三)生理假：女性學員因生理日致

到課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 1 日，每次請假以 1 曆日計

算，訓練期間請假日數不得超

 

本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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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請假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過 3日。 

(四)事假：因事必須親自處理，經

證明屬實者，得請事假。事假

需事先核准。 

(五)喪假：因下列親屬死亡，檢附

訃文或死亡證明書及關係文件

證明者，得請喪假；喪假得分

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

日內請畢： 

1.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

喪亡者，核給喪假 8日。 

2.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

者，核給喪假 6日。 

3.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

祖父母喪亡者，核給喪假 3

日。 

 (六) 婚假、產假、陪產假、育嬰

假等其他法定假：併事假計

算。 

 

過 3日。 

(四)事假：因事必須親自處理，經

證明屬實者，得請事假。事假

需事先核准。 

(五)喪假：因下列親屬死亡，檢附

訃文或死亡證明書及關係文件

證明者，得請喪假；喪假得分

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

日內請畢： 

1.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

喪亡者，核給喪假 8日。 

2.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

者，核給喪假 6日。 

3.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

祖父母喪亡者，核給喪假 3

日。 

 (六) 婚假、產假、陪產假、育嬰

假等其他法定假：併事假計

算。 

 

四、學員請假流程及核准權責如附件

一。 

四、學員請假流程及核准權責如附件

一。 
本文無修正 

五、請假逾時未歸或未依規定請假者，

以曠課論處。 

五、請假逾時未歸或未依規定請假者，

以曠課論處。 
本文無修正 

六、例假日與國定假日之前後日，非特

殊事故不得請假。 

六、例假日與國定假日之前後日，非特

殊事故不得請假。 
本文無修正 

七、學員於受訓期間，扣除公假、生

理假及喪假外，其餘事由之請假

及曠課時數累計達全期訓練總時

數 8%、未到課時數達全期訓練總

時數 10%或曠課時數累計達全期訓

練時數 4%，以「退訓」論處。 

七、學員於受訓期間，扣除公假、生

理假及喪假外，其餘事由之請假

及曠課時數累計達全期訓練總時

數 8%、或曠課時數累計達全期訓

練時數 4%，以「退訓」論處。 

配合「失業者職業訓

練實施基準」，將公

假、生理假及喪假納

入請假時數，修正未

到課時數達全期訓練

總時數 10%，以退訓

論處。 

八、本規定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八、本規定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本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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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現行條文(未修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學員請假流程及核准權責 

請假日數 請假方式 
核准權責 

班導師 工場股長 自辦訓練科 分署長 

1 日 系統登錄 核定 
   

2-3 日 系統登錄 審核或核定 核定 
  

4 日 
系統登錄及書 

面申請 
審核 審核 審核或核定 核定 

備註： 

1.學員請假連續 4 日以上者，需於系統登錄及下載「學員 4 日以上請假單」，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經核定後生效。 

2.如因特殊事由未能依期限內完成請假手續者，應先告知班導師，並於假後上課 3 日內 補辦請假手續；

未完成補假者以曠課論處。 

 


